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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部、学院（系），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稳定人才、吸引

人才、激励人才的岗位聘任制度，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提高学校整体办学质量与效益，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文件精

神，现就 2014—2015 年岗位聘任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根据国

家政策与学校财务实际支付能力，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积极筹措

资金，稳步提高教职工收入水平，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职工收入

稳定增长机制；通过增量改革进一步带动存量优化，努力实现教职工

收入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与学校事业发展同步。 

通过进一步完善校内岗位聘任工作，实现保障与激励、能力与潜

力、历史贡献与现实表现兼顾的收入分配理念；建立和完善符合学校

各支队伍及各类岗位人员实际状况的绩效评估与薪酬激励体系；构建

和完善有利于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优秀人才成长发展的制度环境，为

实现学校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二、聘任原则 

1.以深入实施“1311 人才工程”为主线，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提

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追求内涵发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为重点，以

教师队伍为主体，按照教师队伍、实验技术及其他教学科研支撑队伍、



党政管理队伍的不同要求进行分类评估、分类考核、分类聘任。 

2.营造全体教职员工同心同德、求是创新的文化氛围，构建稳定、

和谐的校园环境，合理确定岗位津贴比例，统筹下达岗位聘任经费，

建立和完善各支队伍、各类人员间合理、和谐的收入分配关系，让全

体教职员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各支队伍协调发展。 

3.坚持按劳分配、优劳优酬，重人才、重实绩、重贡献；倡导长

期积累，鼓励教师潜心教学与研究；注重内涵发展，鼓励教师产出标

志性与原创性成果。 

4.向一线教师倾斜，向教育教学倾斜，进一步激发高水平教师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加快提高中青年骨干教职工收入待遇，稳

步提高公共实验岗等岗位人员收入待遇。 

三、实施要求 

1.实行学校宏观指导、院系（单位）具体实施的原则，进一步完

善学校和院系（单位）两级分配管理体制，充分落实院系（单位）岗

位聘任与收入分配自主权。 

学校负责制订岗位聘任工作原则意见，根据院系（单位）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学科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综合核定各院系（单位）

的岗位津贴总额，规范岗位聘任程序，加强结果监督与评估。院系（单

位）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科学、民主地制

定并实施符合自身特点和要求的岗位聘任办法与收入分配方案，做到

信息公开、程序公正、结果合理。 

2.原则上，每四年统一组织实施全校性岗位聘任工作，期间两年微

调一次岗位级别，具体岗位等级调整幅度由院系（单位）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要自主决定，学校只对教师高级别岗位（B1—B4）比例实行宏

观控制；2014—2015 年新增岗位津贴额度的约 50%平均增加到全体聘

岗教职工的津贴 A 中，普遍提高教职工收入待遇。 

3.按照教师岗位分类管理改革精神和相关办法，进一步完善和深

化有关政策措施。设置部分研究为主岗，增设少量教学为主岗；严格

对教育教学工作要求的考核，设置教育津贴，加大对教育教学工作的

激励；加强对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人员的考核与

激励。 

四、其他 

1.各院系（单位）根据本意见精神，在广泛征求本单位教职工意见

基础上，制订 2014—2015 年岗位聘任实施办法，经院级教职工代表大

会讨论通过后实施。实施办法与分配方案报学校人事处备案。 

2.岗位聘任工作结束后，各院系（单位）在一个月内向学校提交总

结报告，由学校进行评估。 

3.本意见经校第六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 

浙江大学 

2013 年 5 月 25 日 

 


